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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财采监〔2024〕19号

木里藏族自治县财政局
关于《木里县政府采购中心关于请求对

白碉乡白碉乡白碉村通组硬化路建设项目
评审过程中采购人代表孙中刚涉嫌违规

操作进行处理的请示》的回函

木里县政府采购中心：

根据你中心上报的《木里县政府采购中心关于请求对白

碉乡白碉乡白碉村通组硬化路建设项目评审过程中采购人

代表孙中刚涉嫌违规操作进行处理的请示》及相关证明材料，

我局对木里县白碉乡白碉村通组硬化路建设采购项目（项目

编号：N5134222024000001）评审过程进行了调查核实，现

将我局调查情况函告你中心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本项目为远程异地全流程电子化线上评审，采购

人代表孙中刚在主场（木里县采购中心）评审，2名评审专

家王向红、陈开华在副场（凉山州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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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，通过评审，由于本项目为固定报价，重庆佰晟捷建筑

工程有限公司、四川千河建设有限公司两家供应商综合评审

得分、报价和技术指标得分均一致，故成交候选人排序并列

第一，副场评审专家通过系统随机排序，重庆佰晟捷建筑工

程有限公司成为第一中标候选人，采购人代表在随机排序结

果出来后提出异议。随后磋商小组同意由采购人代表制作纸

团，由采购人监督进行人工随机抽取出第一成交候选人，采

购人监督在第一次抽取纸团打开一半后又放回，随即进行二

次抽取，四川千河建设有限公司被抽中，副场 2位评审专家

认为该行为有失公平，随即又进行了第三次人工随机抽取，

四川千河建设有限公司被抽中成为第一中标候选人。

（二）线上评审系统内同排名供应商排序方式有“同排名

供应商随机排序”和“同排名供应商人工排序”，按照磋商文件

磋商文件 5.3.8“...成交候选人并列的，由磋商小组根据磋商文

件规定的推荐成交候选人数量，在排名并列的成交候选人中，

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成交候选人排名顺序。”的规定，评

审委员会以“同排名供应商随机排序”确定成交候选人排名，

符合磋商文件规定，且按照本项目全流程电子化线上评审、

磋商小组成员异地远程评审的特点，副场评审专家并不能现

场直观的看到采购人代表线下抽取过程的细节，最公平、公

正的排序方式应为系统随机排序。

（三）磋商小组在对同排名供应商随机排序并已出具排

序结果后，随即又将排序方式更改为人工排序，先由采购人

线下抽取纸团，然后按照线下抽取结果进行人工排序，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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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随机排序和人工排序结果不一致，评审组长在人工排序完

成后的推荐排名中注明“四川千河建设有限公司、重庆佰晟捷

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并列第一，由采购人自行确定成交供应商”，

这与实际操作结果和评审报告内容矛盾，且与磋商文件第五

章“磋商办法 5.5 本项目授权磋商小组在磋商报告确定的成

交候选供应商名单中按顺序直接确定 1 名成交供应商”的规

定不符。根据评审报告和成交供应商确认书，第 1名成交候

选供应商和成交供应商均为第二次人工线下抽取出的四川

千河建设有限公司，磋商小组成员在评审报告中的评审结果

意见栏均显示为无意见。

（四）评审副场凉山州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提供了录

音录像资料，木里县政府采购中心提供的评审监控录像，只

有副场评审专家评审情况录音，无主场录音。

二、违法事实调查结果

（一）磋商小组在同排名供应商随机抽取系统已出具随

机排序结果，该排序抽取方式符合磋商文件规定的“随机抽

取”，且随机排序方式较人工抽取纸团方式更为客观公正的情

形下，却决定将此排序结果作废，随即进行以人工抽取纸团

方式确定成交候选人排名，该行为对第一次系统抽取出的第

一名成交供应商重庆佰晟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造成不公平

待遇，影响了采购公平、公正，违反了《四川省财政厅关于

政府采购印发<四川省政府采购评审工作规程（修订）>的通

知》第四条“政府采购评审应当遵循客观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

的原则”之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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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根据《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政府采购印发<四川省

政府采购评审工作规程（修订）>的通知》第十二条、十三

条对评审评审委员会权利和义务的规定，磋商小组在评审过

程应当按照政府采购评审规程和招标文件规定独立评审，及

时向监督管理部门报告评审过程中的违法违规情况，包括采

购组织单位向评审委员会作出倾向性、误导性的解释或说明，

本项目评审过程中我局未收到评审委员会任何反映报告。

本项目系统随机排序过程全程电子监控，电子化评标远

程评标主场和副场都有监控连接，主场人员在评审现场通过

监控监督副场评审情况并查看监控记录。磋商小组成员中 2

位评审专家已一致认可第一次系统随机排序结果，采购人代

表对随机排序结果提出异议，磋商小组应当按照政府采购评

审相关法律规定以评审委员会成员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和公

平、公正原则维持第一次随机排序结果，采购人代表持不同

意见的可在评审报告中签署不同意见，重新排序对参与排序

供应商造成不公平待遇。

（三）采购人监督人员在场，对磋商小组以上行为不仅

不制止，不报告，反而参与实施违法行为，在人工抽取纸团

时，将纸团打开又放回重新抽取，影响抽取结果，随后磋商

小组决定重新二轮抽取，更加严重的影响了采购公平、公正，

以上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三条“政府

采购应当遵循公开透明、公平竞争、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

则”和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政府采购印发<四川省政府采购评

审工作规程（修订）>的通知》第五十条“采购人监督人员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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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实施下列行为：（三）对评审现场中出现的违法、违规、

违纪行为不予制止或者报告、（四）其他不应当实施的行为”

之规定。

（四）木里县政府采购中心评审主场监控资料只有录像，

没有录音，违反了《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政府采购印发<四川

省政府采购评审工作规程（修订）>的通知》第四十五条“......

评审过程电子监控存档是指评审过程应当进行声像俱全的

全过程电子监控，并将电子监控存储介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留存归档”之规定。

三、处理结果

我局将按照《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政府采购印发<四川省

政府采购评审工作规程（修订）>的通知》第五十五条、第

五十六条规定，对你中心、磋商小组成员、白碉乡人民政府

分别进行责令改正处理。

附件：责令整改通知

木里藏族自治县财政局

2024年 4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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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里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4月 24日印发


